
暨南大学短期外国文教专家管理办法 
 

暨南大学短期外专聘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短期外专，指来校进行学术访问时间在三个月以内

的的国（境）外专家； 

第二条 学校鼓励各单位聘请高层次短期外专来校进行合作科研、技术攻

关、授课讲学或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拟聘专家应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及专业水平，其研究专长应与聘请单位申报项目紧密结合，对我校学科发展、

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和成果推广工作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学校实际需

要，也可选聘目前在第一线从事科技前沿研究、掌握最新信息和动态、能够

解决项目实际问题的中青年学者； 

第三条 聘请单位要加强短期外专项目管理，突出成果效益，并重视成果

的总结、评估、汇总、上报和推广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暨港澳台侨事务

办公室，下同）。 

第二章 聘请及管理工作流程 

第五条 申报指标 

每年 7 月，国际交流合作处将在“校内通知”发布《关于报送 20××年外国

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的通知》，有聘请意向的单位根据通知要求报送国际交流

合作处。 

第六条 名额分配 

次年 1 月，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下达指标、各单位短期外专申报情况并结合

学校发展需要，国际交流合作处对短期外专名额进行分配，并及时将分配情

况通知各申请单位。 

第七条 材料报送 

获批短期外专名额的单位须尽快确定人选，并在其到访前两个月向国际交流

合作处报送以下材料（电子版及纸质版）：《短期外专来访工作计划》、邀



请信草稿、专家简历（中英文）、护照复印件。 

拟聘单位如需临时更换短期外专人选，应及时报告国际交流合作处，重

新提交专家材料。拟聘短期外专如需延期到访，其来访时间不得晚于申报当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八条 在校期间管理 

聘请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帮助解决短期外专在校期间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第九条 离校 

短期外专结束聘期工作两周内，聘请单位应如实填写《暨南大学聘请短期外

专成果报告表》、提交短期外专在校工作照片。有突出贡献者，聘请单位可

提交专门材料予以说明，国际交流合作处将在下年度指标分配上给予适当倾

斜。 

第三章 经费资助 

短期外专来校经费实行包干制，食宿交通接待等由聘请单位自行安排。

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经费使用原则，各聘请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财务状况配套

投入相应经费。 

第十条 资助标准 

短期外专来校工作期间资助标准如下：  

（一） 来访时间为一个月至三个月（含一个月）的短期外专经费标准（均

为人民币）： 

类别 专家类别 

标准 

（元/月） 

国际旅费 

一 
国际公认学术组织的执行主席/外国科学

院院士 
24000 有 

二 教授 15000 有 

三 副教授/英联邦国家高级讲师 12000 有 

四 助理教授/英联邦国家讲师/博士 11000 有 

五 讲师/硕士 11000 无 



六 
特长专家，无学历要求，但在特定领域具

有丰富且成功的经验 
11000 无 

* 国际旅费说明 

短期外专所持国际机票按实报销，最高限额规定如下： 

● 欧洲（不含独联体国家）：1500 美元； 

●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独联体国家：1200 美元； 

● 独联体国家（亚洲区）、日本、东南亚地区： 800 美元。 

（二） 来访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短期外专资助经费标准（按实际工作日

资助，以人民币计算）： 

类别 专家类别 标准（元/日） 

一 国际公认学术组织的执行主席/外国科学院院士 1000 

二 教授 800 

三 副教授/英联邦国家高级讲师 700 

四 助理教授/英联邦国家讲师/博士 600 

五 硕士/讲师 500 

六 特长专家，在特定领域具有丰富且成功的经验 500 

（顺访专家按照实际情况，参照上述经费标准给予资助。） 

（三）医疗意外保险：我校不为短期外专提供医疗意外保险，短期外专来

华前应自行在其所在国购买国际旅行保险。 

第十一条 经费办理 

（一）短期外专来校一周前，由聘请单位向国际交流合作处申请办理借款

事宜。 

（二）短期外专离校一周内，聘请单位凭《暨南大学聘请短期外专成果报

告表》、短期外专在校工作照片、持有短期外专本人签名的《暨南大学支出

凭单（代领据）》、接待票据及借款单到国际交流合作处办理相关报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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